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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生参考须知
1.考生持准考证、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不含电子身份证）在规定时间内参加考试。如考试前遗失有效居民身份证，可到公安机关办理有效临时居民身份证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15分钟后，迟到考生不得进入考点参加当次科目考试。考试结束前30分钟，考生方可交卷离开考场。考试结束后，考生应有序、迅速离场，不得在考点内聚集、逗留。
3.考生须自觉遵守考场纪律，对违纪舞弊、违反考场规定的考生，将严格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令33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中规定依法依规处理。
4.考生只能携带2B铅笔、0.5毫米的黑色墨迹签字笔、直尺、圆规、三角板、量角器、削笔刀、无封套橡皮、无存储功能的计算器等考试文具进入考场，且应装入透明文具袋，并须将透明文具袋放在考桌上；其他任何物品（书包、文具盒、眼镜盒、各种“垫板”、书籍、纸张、计算尺、有存储功能的计算器、电子光学放大镜、涂改液、修正带等）不准带入考场。严禁考生携带任何通讯工具(含手机、手环、耳机、各类手表、智能眼镜等)进入考点，否则按违纪舞弊处理。考场内，严禁考生自行传递任何物品。
5.考生入场后，要按号入座，将本人准考证和有效居民身份证件放在课桌上以便核验。考生领到答题卡和试题卷后，须立即核对试卷（卡）是否为应考考试科目，清点试卷的张数、页码，检查试题有无漏印、字迹不清或试卷（卡）有无破损，发现上述问题应立即举手向监考员报告；涉及试题内容的疑问，不得向监考员询问。
6.考生应在指定位置和规定的时间内准确清楚地填写（涂）姓名、课程代码、准考证号、考生笔迹确认栏、座位号等栏目。未填写考生笔迹确认栏的作答无效。
7.考生应保持条形码的整洁和完整，严禁在条形码上写画。在监考员粘贴条形码后，考生须认真核对条形码，若发现条形码有损坏、错贴或姓名、准考证号、座位号与本人不符，应立即举手向监考员报告。
8.试卷非选择题部分请在答题卡答题区域内按题号顺序使用简体汉字作答，须用0.5毫米黑色墨迹签字笔书写，不得使用铅笔、红笔、蓝色笔或圆珠笔等规定以外的笔和纸答题，在试卷及草稿纸上作答的、超出答题区域的答案无效，漏填、错填或字迹不清的答案无效，严禁使用涂改液和修正带。若需对答案进行修改，可用修改符号将该书写内容划去，然后紧挨着在其上方或下方写出新的答案，修改部分书写时与正文一样不能超过该题答题区域的矩形边框，否则修改的答案无效。试题、答题卡、草稿纸等均属于涉考材料，不允许以任何形式拍照或带离考场。
9.考试终了信号发出后，考生须立即停笔停止答题，并按照答题卡在上，其下依次为试卷、草稿纸的顺序整理好，放在桌上，坐待监考员逐个验收同意后有序退出考场。
